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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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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 商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化解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一项重要举措。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需要、

保障农民的两权需要和改变农村医疗现状需要的角度分析了加快建立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必要性,

从政治保证、客观需求和现实供给三个方面对加快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可行性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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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 国务院召开了 加快建立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 的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将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时间表从

2010年提前到 2008年。这表明国家高度重视加快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一、加快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制度的必要性

自20世纪 80年代合作医疗制度解体以来,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恢复与重建工作的速度非常缓慢,

农民的健康、生命安全以及我国的扶贫战略的实施

受到了严重挑战。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非

常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一) 加快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全面

实现小康社会的需要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综合性的目标, 不仅有

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目标, 还要有健康的目标。

人的健康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本质内容,是人的

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保障人的健康与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是相互作用、彼此促进的辩证关系, 占绝

大多数的农民的健康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

条件。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健康水平不高,许多农民

处于亚健康状态。我国公共卫生资源和基本医疗

服务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卫生资源约 80%集中

在城市,而农村基层卫生服务和资源却严重不足。

农村医疗保障人口由 1978年的 85%下降到 10% ,

即有近 90%(约 7亿多)的农民必须自己为所有医

疗服务付费。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力承担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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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费用,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小病拖大,有病不

治, 因病致贫。据统计, 我国西部地区因病致贫者

达到 300 500人,农村贫困者中有 70%是因为疾病

造成的。
[ 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为农民营造安居乐

业、幸福安康的生存环境, 就必须建立农村新型合

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因病而来的风险。

(二) 加快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民

享有两权的实际需要

物质帮助权是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宪法第 45条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

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

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

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这项权利, 使得广大劳动者

在生、老、病、死、伤、残和遭受其他天灾人祸而不能

获得必要的物质资料时, 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

障,同时通过治病、防病等措施以保护劳动者的身

体健康。这对于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都具有重大

意义。

我国现行宪法第 33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平等权是公民的基本

权利。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 城乡二元分立 的政

策,农民平等权受到割裂, 僵硬的户籍制度将中国

公民人为地分成了两个部分。从市民和农民在基

本权利受保障的程度上看其差别是很大的,其中就

包括物质帮助权的保障。大部分市民在生病时都

可以享受到国家的帮助和集体的福利, 而非市民人

口仅仅因为他们是农民就无法实现有这一基本权

利。可见, 受中国历史传统影响, 以片面追求社会

稳定为初衷的户籍制度侵害了农民的平等权和物

质帮助权。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让农民也

能切实地像市民那样享有物质帮助权, 是国家对农

民基本权利的重视的表现。公民基本权利要从法

律意义上的 应然的权利 转变为现实层次上的 实

然的权利 ,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内容,而国家对宪法

实施的重视又是宪法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可以

说,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保障农民基本权

利的有益探索。

(三) 加快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改变

农村医疗状况现状的需要

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既要符合社会大

环境的需要,又要能满足农民健康的需求; 既要考

虑政府财政资金补助对象转移,又要兼顾适合农民

的合作医疗形式。

( 1) 体现医疗筹资公平性的需要

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卫生工作报告对卫生筹

资的公平性进行排名,在全世界 191个国家和地区

中, 我国排在第188位。尽管我们对卫生筹资公平

性系数计算方法持有异议,但我国农村医药消费水

平远远低于城市, 是不可争议的事实。2001 年全

国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343. 28元, 而农村

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为 96. 61元,相差 3. 5倍

还多。
[ 2]
这反映了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

较差,挣钱多的享受政府补助, 挣钱少或不挣钱的

反而没有补助。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已成为关系

到党和政府威信和形象的重要内容。筹资公平性

是卫生系统绩效评价的主要目标,政府对农村合作

医疗实施资助是实践 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具

体体现, 是扭转卫生筹资不公平性的有力措施。

( 2) 满足农民提高健康水平的需要

我国农民卫生健康水平的提升速度减缓,与经

济和收入增长形成反差。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尽

管经济和收入水平提高较快,但有关生命指标的进

一步改善, 却没有取得相得益彰的进步, 一些健康

指标基本处于平台阶段。无论生命指标还是健康

指标,农村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年, 全国人

口平均期望寿命为 71. 8岁, 农村人口平均期望寿

命为 69. 55岁,全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分

别为 33. 2 和 53 10 万, 而农村分别为 33. 8 和

60 10万。此外,由于经济原因, 农民的医疗需求并

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据调查, 两周末就诊率为

36. 4%, 需住院未住院率为 35. 9%, 这是全国平均

数,
[ 3]
农村未就诊率、未住院率比例会更大一些。

农民卫生健康水平提升速度减缓,与农村卫生投入

不足有直接关系。农民患病后不能得到及时治疗,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社

会的发展。

( 3) 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的需要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的生活条

件有所改善, 但仅能维持一般消费支出的可支配收

入, 无力承担疾病医药费的风险, 因此,达到温饱型

的农民一旦遇到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 就会因病

重新变成困难户。新型合作医疗制度通过互助互

济形式能有效解决因大病发生的大额医药费问题,

从制度上防止农民因病致贫。

(4) 符合农村卫生投入对象和方式转移的需要

建国以来,我国对农村卫生投入一直投向供方

乡镇卫生院。近几年来,由于乡镇卫生院人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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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事, 管理不善, 政府卫生投人几乎全用在超编人

员的费用上,农民在医疗方面并没有得到实惠。新

型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后将卫生投入直接投给需方

农民, 将会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切实把资金用

在农民健康保健方面。同时, 也会促使乡镇卫生院

精简人员,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二、加快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一) 政治保证: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传统的合作医疗制度解体后, 国家一直在为合

作医疗的恢复与重建进行了艰苦的努力。1996年

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

议,会议要求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97

年1月下发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

发展的决定 [中发( 1997) 3号]中辟专条讲到合作

医疗: 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合作医疗对于保证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落实预

防保健任务、防止因病致贫具有重要作用。举办合

作医疗,要在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 坚持民办公助

和自愿参加的原则。筹资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

持, 政府适当支持。要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农民自

我保健和互助共济意识, 动员农民积极参加。要因

地制宜地确定合作方式、筹资标准、报销比例,逐步

提高保健水平。预防保健保偿制度作为一种合作

形式应继续实行。要加强合作医疗的科学管理和

民主监督, 使农民真正受益。力争到 2000年在农

村多数地区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并逐

步提高社会化程度;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向社会

医疗保险过渡。
[ 4]
同年 5 月, 国务院批转了卫生

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民政部 关于发展和

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 。 意见 肯定了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民医疗保障

制度, 确定举办合作医疗的基本原则是民办公助、

自愿量力、因地制宜, 指出合作医疗在实施过程中

要注重科学管理,实行民主监督,使农民真正受益,

要求各地要加强领导,积极稳妥地推动农村合作医

疗的健康发展。

2002年 10月, 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

名义颁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明确指出:要 逐步建立以大病

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规定了全国

基本建立起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时限: 到 2010

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 。

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缴费

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 。2003年 1 月, 国务

院批转了卫生部、农业、财政等部门的 关于建立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 。 意见 中认为, 建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

重要内容, 是实践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具体体

现, 对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

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确定了举办新型合作医

疗坚持 农民自愿 的原则,强调政府的组织、主导、

引导的作用。并提出了 大病统筹 的保障模式。

同年 3月,卫生部办公厅颁发 关于做好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 , 要求各地要结合当地

实际,探索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的筹资、组织、管理和

监督机制, 通过典型示范, 为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的覆盖面奠定基础。

2004年 1月, 国务院办转发卫生部等部门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指导

意见 ,指出了试点工作的主要目标任务是,研究和

探索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医疗

服务供需状况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措施、运行

机制和监管方式,为全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提供经验。同年 4月,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做好

2004年下半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

知 (国办函[ 2004] 56号) ,对做好 2004年下半年的

有关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组织开展检查评

估; 适时慎重调整试点补偿方案; 积极稳妥确定

2005年新增试点县(市) , 做好 2005年扩大试点的

准备工作;进一步做好基金筹集和管理工作加强经

办机构能力建设。

2005年 8 月, 卫生部、财政部颁发 关于做好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 (农卫发

[ 2005] 319号) ,就进一步做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

点工作发出通知,要求各试点地区,认真总结经验,

规范试点方案;深入开展对现有试点的检查评估工

作; 坚持试点标准, 确定试点范围。做好 2006年扩

大试点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 10 月,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加快建立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问题。会议指出,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直接关系中国几亿农民的健康和利益,

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统筹城乡发

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会议明确规

定, 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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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政策, 充分说明了国家对建立农村新型合

作医疗制度的高度重视, 表达了中央决策层推动新

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决心。这也使新型合作医疗制

度有 章 可循, 有 法 可依。

(二) 客观需求:广大农民有强烈愿望

农村居民对疾病的风险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根据统计分析, 从 1990年到 1999 年, 农民平均纯

收入增长了3. 2倍;但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

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则分别增长了 7. 3倍和

6. 1倍。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升, 给农民看病问题

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据有关调查, 农民生病无

钱就诊的比例 1985 年是 4%, 1993 年则上升到

7% ,需住院而无钱未住院的比例由 1985年的 13.

4%上升到1993年的24. 5% (见表 1)。越来越多的

农民无力承受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农民无钱看病

以及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较为严重。据 20世

纪 90年代末期的调查,在一些贫困山区, 由于无力

支付医疗费用,农民患病未就诊的比例达 72%, 应

住院未住院的达到 89%。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力承

担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 他们没有医疗保险, 小病

拖大,有病不治,因病致贫。据调查,农村贫困者中

有 70%是因为疾病造成的。
[ 5]
根据有关调查, 从

1995- 2000年卫生部门综合医院每一诊疗人次的

费用从 39. 9元上升到 85. 8元(按当年价计) , 净增

1. 15倍,每一出院者费用从 1 668元增至 3 084元,

净增 85% ;而同期农民的净收入从 1 578元增至 2

210元, 净增长只有40%。一个农民一年的净收入

在 1995 年差不多可以支付一次住院费用, 但到

2000年则只够支付住院费的 72%。
[ 6]
医疗费用的

上涨使农民的相对疾病经济负担更加沉重。看病

贵使农民更加渴望获得医疗保障,从而提高了对合

作医疗的支付意愿。

表 1 我国医疗费用增加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比较(现价)

年份 1990 1995 1999 1990~ 1999 平均增幅 %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686. 31 1 577. 74 2 210. 94 13. 8

平均每个人次门诊医疗费 元 10. 9 29. 6 79. 0 24. 53

平均每个出院者住院医疗费 元 473. 3 1 273. 0 2 891. 1 22. 25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摘要 2000 第 89页

(三) 现实供给:已具备建立条件

理论或制度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之上

的,目前我国已具备了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现

实条件。

( 1) 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来看

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

平的战略目标, 人均 GDP 已达 1 000 美元以上, 农

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 (见

表2)在收入水平很低的计划经济时期, 农民群众尚

可以承受得起合作医疗保障支出,按目前的收入水

平,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可行的。

表 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指数

年份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

金额 元 指数( 78= 100)

1988 544. 9 310. 7

1989 601. 5 305. 7

1990 686. 31 311. 2

1991 708. 6 317. 4

1992 784 336. 2

1993 921. 6 346. 9

1994 1 221 364. 4

1995 1 577. 74 383. 7

1996 1 926. 1 418. 2

1997 2 090. 1 437. 4

1998 2 162 456. 2

1999 2 210. 3 473. 5

2000 2 253. 42 483. 5

2001 2 366. 4 503. 8

2002 2 475. 63 528

2003 2 622. 24 550. 7

1987 462. 6 292

注:本表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资料来源于国家计委、国家统计

局、国家信息中心

( 2) 从政府财力方面来看

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很快(见表 3) ,政府

适当增加对农民医疗保障的投入,应该说也是可以

承受得起的。当然,由于基层集体经济的下降与分

税制的实行,全国大多数地区县级以下财政尤其是

乡镇财政还比较困难, 这也是客观情况。但是, 这

只是财政结构的问题,从经济实力上看, 目前我国

117



应该比 20年前更有财力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
表 3 我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 %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财政收入
比上年增
长比例

22 5. 8 3. 6 7. 2 13. 1 10. 2 7. 2 10. 6 24. 8 20. 0 19. 6 18. 7 16. 8 14. 2 15. 9 17. 0 22. 3 15. 4

资料来源: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

( 3) 从医疗从业人员方面来看

大量的乡村医生、在农村服务的国家医务人员

和大量医学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将是农村合作医疗

从业人员的主力军。乡村医生是过去合作医疗的

生力军,他们大多来自本乡本土, 他们中的许多人

是在 20世纪 60年代、70年代培养和教育下成长起

来的医疗骨干, 有的曾经接受过医学高等教育,他

们在长期的行医过程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对农村

开展预防保健工作和治疗农村常见病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依靠的基本力量。近

几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医学高等教

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

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与此同时, 医学毕业生的就

业也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这将成为发展农村新型合

作医疗事业的机遇和契机,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的建立,必将为医学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开辟出一

条崭新而广阔就业之路, 他们也必将成为农村医疗

队伍中的主力军。

( 4) 从组织机构方面来看

首先, 从组织机构上看,随着基层政府服务职

能的强化,为农民服务的观念大大增强, 农村基层

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村民对所

选人员信任度的提高,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组织

功能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些都为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其次,从农

村医疗卫生机构上看,原有的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网

大多还存在, 再加上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大量民营和

个体医疗机构,这些都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

正常运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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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into the Necessity and Probability to Establish a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LI Qiong

( College of Business, Jishou University , J 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overcome the peasa-

nts poverty caused by illnes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such a system so as to realize a wealthy society, guarantee the

peasants rights, and change the present medical situation in rural areas. A relat ively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probabi-l

ities is given from the perspect ives of political insurance, subject ive demand, and realist ic provision to establish the sys-

tem.

Key words: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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